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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审计局关于 2021 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的公告

（2022年9月19日公告）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按照区委、区政府和市审计局

工作部署，区审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积极落实

中央、市委及区委审计委员会会议精神，立足“审计监督首先是

经济监督”定位，聚焦主责主业，依法全面履职，扎实做好常态

化“经济体检”工作。共审计（调查）113 个单位，促进增收节

支 1.46 亿元，其中，已查缴及督促被审计单位上缴或归还财政

资金 1.14 亿元，审（核）减政府工程投资 2.51 亿元，推动健全

完善相关领域改革或管理制度 12 项。审计结果表明，全区各级

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市委、区委决策部署和工作安排，积极融

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

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经济发展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

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提高，财政运行情况总体

良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等规定，按照区委、区政

府和市审计局的工作要求，区审计局对审计发现问题公告如下：

一、财政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审计情况

（一）区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审计情况。重点审计了

预算编制及执行、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财政运行风险管控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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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结果表明，区财政局等部门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

稳步推进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财政管理不断规范，财政运行

总体平稳。发现的主要问题：

1. 预算编制不精准。主要体现在预算编制与实际情况脱节，

预算调整大，不利于从源头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是年初预算

的 275 个区级项目年中追减率超 50%以上，追减 18378 万元。此

外，91 个未编制年初预算的项目年中预算追加 7932 万元后再追

减 7103 万元，追减率超 50%以上。二是 49 个预算单位年初未编

制政府采购预算 4402.05 万元，同时，34 个预算单位年初编制政

府采购预算 9551.37 万元但年中追减率均超 50%以上，追减金额

6684.16 万元。三是部门预算编制不完整，挤占“预算盘子”。3

个单位少编房屋出租收入等收入预算 677.86 万元。1 个单位在医

疗业务收入和房租收入累计结存 627.94 万元的情况下，仍编制

支出预算 3668.29 万元不合理。

2. 财政资金统筹有待加强。一是 33 个单位收取的国有土地

房屋拆迁补偿款、国有资产出租处置收益等非税收入 8377.9 万

元未及时上缴区财政，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取的业务用房征

收补偿收入 2322.94 万元作为其他资金结转结余未及时上缴。二

是 102 个单位结存两年以上垃圾处置费催收工作经费、景观工程

项目结余等财政存量资金 2619.98万元未及时清理缴存财政统筹

使用。

3. 专项资金监管仍有薄弱环节。一是 2 个专项资金管理机

制不健全。会展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制定不严谨、不细化，导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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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补贴一次性落户奖励 90 万元。重点项目前期经费“资金池”

规模不明确，自 2013 年起至 2021 年末，预算安排 9366 万元未

建立资金使用情况定期核查监督和上报机制，应收回未收回清算

项目前期经费 2527 万元。此外，一碗水人行天桥等项目因可研

论证不充分，项目无法落地实施，投入的前期工作经费增大了财

政支出。二是 2018 年“三环十景”项目、互动教育公共信息服

务平台建设等项目因验收审核把关不严，获补企业通过虚大投资

等方式套取骗取专项资金 433.2 万元。三是 1 个卫生服务中心通

过降低标准收治患者入院和分解住院等方式套取医保基金 47.1

万元。

4. 项目绩效管理有待加强。一是 76 个 2020 年上级专项转

移支付项目资金 3709.98 万元因项目推进缓慢、项目分配不及时

等，截至 2021 年底闲置未使用。二是 4 个单位 35 个项目未按规

定进行绩效考核评价且无过程跟踪管理，其中部分课题成果与网

络文章重复率较高，项目绩效不佳。

（二）区级部门及街道预算执行审计情况。对区人力社保局、

区科技局等17个单位2021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

况进行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违规收支。一是收入方面。2 个单位超标准、自立项目多

收诊疗费 134.09 万元。1 个部门收取的疫苗接种服务费长达 4

年时间未入账，截至审计日结存金额 2.2 万元。二是支出方面。

4 个部门超预算支出 1940.9 万元。6 个部门挤占项目经费 66.14

万元用于办公费等基本支出。1 个部门在培训活动尚未开展的情



― 5―

况下年底虚列预算支出 13.4 万元。2 个部门不合规支付工作服或

不规范报销费用 436.02 万元。1 个单位违规将大额现金 694.03

万元用于下属站点承包款。

2. 公务车管理仍有待加强。一是 2 个部门租用公务车未按

规定报机关事务中心审批或备案，有的租赁车辆未参照公务用车

管理。二是 3 个部门在非定点单位维修公务车 4.38 万元。

3. 财务管理较为薄弱。一是财务内控管理缺失。3 个部门会

计、出纳或业务经办与核算为同一人，未形成岗位互相分离监管

机制。二是 5 个部门往来款项 1786.84 万元长期未清理。三是 2

个部门对下属单位财务监管不到位，存在大额资金支付未经集体

决策、白条报销等问题。

4. 工会经费管理不容忽视。一是机关经费弥补工会经费不

足较随意，工会账户大额存量资金与新增拨款收入并存，结余资

金量最高的达 129.63 万元。二是 2 个部门超范围支出工会经费

3.62 万元。三是 4 个部门报销票据 6.75 万元不实，存在虚假报

销等隐患。

5. 政府采购问题仍然存在。一是 1 个单位将养老服务站运

营项目 328 万元拆分到下属 12 个社区自行邀标实施。二是 5 个

单位实施的计算机及网络维护等 9 个项目 264.52 万元直接指定

供应商或服务商。三是 2 个单位实施的 4 个小额采购项目 85.57

万元招标不实，存在投标资料雷同、参与询价公司互为关联等问

题。四是 2 个项目采购 492.6 万元存在实际供货方与中标供应商

不一致或设备品牌型号与合同约定不一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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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镇（村）级财政决算及财务收支检查审计情况。

1. 镇级财政决算审计情况。对兴隆镇财政决算进行了审计。

审计结果表明，兴隆镇认真贯彻区委、区政府重大方针和决策部

署，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发现的主要问题：

（1）土地流转政策落实不到位。对土地流转事项管理不规

范，未对部分流转事项进行把关审核，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且缺乏履约保证相应保障措施，对 6 宗土地流转事项应收取未收

取履约保证金 221.3 万元。

（2）专项资金管理不到位。一是 2 个“三环十景”农旅融

合建设项目因审核验收不严格，虚报部分建设内容，导致专项资

金被套取 17.15 万元。二是 4 个泥结石道路建设等项目 739.39

万元部分建设内容不实、部分路段被碾压、种植的苗木成活率不

高，专项项目绩效不佳。

（3）对村级项目实施监管不到位。一是 4 个村实施的水肥

一体化灌溉系统等 6 个项目 444.39 万元招标比选不实。其中，

有的中标公司无相关设备生产能力及销售代理资质，有的公司中

标时间早于公司成立时间。二是 2 个村实施的蓄水池整治等项目

82.84 万元部分材料采购存在质次价高问题。

2. 村级财务检查情况。对大盛镇、木耳镇、茨竹镇、古路

镇等 4个镇 11个村民委员会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发现的主要问题：

（1）村级财务监管体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一是村委会财务

岗位相互制约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管。二是 2 个村委会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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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未按内控制度要求进行审签，审批手续不齐全。三是个别项

目一事一议决策程序实施不规范，无村民代表参会。

（2）资金及支出管理不规范。一是 7 个村办公费、燃油费

等 91.92 万元费用报销不真实、不合理或费用报销依据不充分，

其中个别村委会每季度购买印泥达 40 盒。二是 2 个村通过私人

账户收取人居环境整治农户自筹资金等 147.93 万元。三是个别

村滞留专项项目结余 12.62 万元两年以上未及时退回。

（3）对外投资管理不规范。一是 1 个村投入 124.24 万元与

民营农场共建的龙虾基地未取得同股同权，且项目绩效不佳。二

是 1 个村对下属公司管理不到位，公司财务核算不规范，实施的

精品民宿项目为虚假邀标确定实施单位，工程延期长达 2 年至今

未竣工，财政资金 201 万元沉淀在公司账上。

二、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根据市审计局统一安排，对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等政策措施

落实情况开展了跟踪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情

况。在区委区政府和广安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高竹新区各项

筹建工作有序开展，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发现的主要问题：一

是工作运行机制不够精细，未明确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项小组各成

员单位的职能职责，未对相关川渝合作协议进行统筹管理和跟踪

调度。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南北大道头尾 12.9 公里为

双向六车道、中间 14.98 公里为双向四车道，其“哑铃”形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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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高竹新区与渝北区之间的通行能力。三是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

面，区人力社保局未在规定时间内将 5012 条历史职称数据上报

相关信息系统，影响川渝职称互认。

（二）落实交通建设“放管服”改革事项审计情况。一是行

政审批改革事项落实不到位，区交通局行政审批科应履行未履行

施工图设计和施工许可等行政审批职责，与“三定”方案不符；

初步设计、设计变更、施工许可等行政审批未按规定实行网上审

批。二是履行变更审批管理职责不到位，G210 玉峰山至鱼嘴段

改建项目工程重大设计变更 7702.2 万元未按规定报市交通局审

批，而自行下达变更批复。三是交通建设项目设计审批基于建设

单位组织的专家评审，由建设单位支付评审费，有违行政审批的

程序正当。四是部分交通建设项目应纳入未纳入信用信息管理系

统或信用信息不完整。

（三）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政策措施落实审计情况。

一是养老服务设施和托育机构的布局规划与老年、幼童人口数量

分布不匹配，养老床位和托育机构数分布不均衡。截至 2022 年

4 月，渝北区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 18.46 张；0-3 岁婴幼儿人

口总数为 60031 人，托育机构总数为 29 个。二是主管部门对养

老托育机构监管有待强化。区民政局未对 12 家养老托育机构进

行备案管理，相关机构未取得消防安全合格证明、卫生评价报告

等。8 个养老机构收取的保证金未实行专户储存，且部分资金

298.33 万元被挪用于企业运营周转，存在安全隐患和稳定风险。

三是高龄补贴管理存在疏漏，一方面 230 名高龄老人或特困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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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应享受未享受高龄津贴或未足额享受护理补贴 23.75 万元，

另一方面未及时停发 93 名已死亡人员高龄失能补贴等 5.53 万

元。四是部分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不达标、运营状况不佳。养老

机构信息上传不完整、不及时，部分托育机构存在消防安全不到

位、活动场地不符要求等问题。

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审计情况

（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审计情况。一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农机购置补助和信贷贴息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使用率低，亦未建立风险担保资金池。二是 4 个股权化改革项

目，因项目公司已停止经营等原因，农民股本金 108 万元存在

赎回风险。三是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申报补助不规范，生产

经营主体之间相互交叉服务申报补助 63.14 万元存在不实风险。

四是个别供销合作社公司违规将基层供销社建设资金 220 万元

用于购买重庆佩迪商贸有限公司股权。五是 9 个基层供销社建设

项目 160 万元未达目标。其中，3 个项目建设进度滞后，3 个基

层供销社未实质开展经营，3 个基层供销社修建的办公场地或购

置的设施设备被他人占用。六是部分村公益性岗位“四类人员”

占比不高，仅占 9.1%。

（二）集体经济组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检查情况。对大盛镇、

木耳镇、茨竹镇、古路镇及所辖村联合社、村合作社、镇联合社、

镇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财政（国有）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

专项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 集体经济组织统筹管理和资源整合有待加强。一是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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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个村均成立了村联合社，11 个镇成立了镇联合社，12 个村

联合社出资成立了村供销社公司；全区有 65 个村成立了 58 个村

合作社、11 个镇联合社并加挂镇供销公司。部分村委会对应财

政资金项目投资成立了农业公司。此外，还有各村自行成立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各集体经济主体类型多，主业交叉，融合发展不

够。二是集体经济组织主要依靠政府项目，抽查的 15 个镇、村

联合社承接的 170 个项目 10782 万元均为政府直接发包项目，未

实现社会化收益，缺乏自主经营和市场能力。

2. 风险防控不到位。部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管理制度不健

全，且制度执行流于形式，缺乏相互制约机制，集体经济组织负

责人又有各种兼职身份，导致村干部违规操作风险较大。有的未

严格执行回避、不相容职务分离等机制，夫妻双方互为审批与经

办人员；有的村干部及亲属承接项目违规或不合理，部分村社联

合社项目 20.25 万元直接发包给村干部或亲属直接实施；有的镇

村合作社管理人员自行询价购买设备等 354.19 万元，承接公司

无相关资质；有的村联合社管理人员违规将“双十万工程”黄桃

苗补植款等村集体款项 13.53 万元公款私存；有的村联合社管理

人员违规分红 5.21 万元。

3. 建设管理不规范。一是 5个镇村联合社 13个项目 2047.76

万元招标不实，以虚假招标、拆分项目、直接发包等方式确定施

工（供货）方。二是 4 个镇村联合社 6 个项目 488.49 万元存在

围标串标、资质挂靠现象或招标文件设置倾向性条款。三是镇、

村联合社承接政府涉农项目后直接转包现象普遍，抽查涉及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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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村社联合社 6 个项目 803.87 万元。既增大了投资，又增加了

廉政风险和管理难度，也未起到镇、村联合社自行实施获取集体

经济收益的作用。四是 2 个镇村联合社实施的新建道路和采购苗

木等项目造价管控不到位，通过虚报工程量等虚大投资 63.3 万

元。1 个镇联合社项目方案设计费用高于市场价 50%。五是 1 个

镇村实施的精品民宿等 2 个项目已形成烂尾或拆除，项目绩效不

佳，财政补助资金 410 万元形成损失。

4. 资金及支出报销管控不力。一是村联合社普遍存在财务

报销依据不充分、审核不严、未审先支等问题。二是 4 个镇联合

社费用开支未严格管控，有的必要性不足，其中个别镇联合社工

作人员月均报销油费 0.55 万元。三是现金支付管控不力，镇联

合社大额现金支付较为普遍，有的镇联合社超限额提取备用金 1

万元，有的镇联合社个人出差借款 1 万元未及时归还。四是 2 个

镇“双十万”代付贷款资金等 8254.04 万元滞留在村联合社账上

未及时使用。

四、建设管理相关审计情况

（一）2018—2020 年度交通建设管理审计调查情况。重点

关注了区交通局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履行交通建设项目质量

安全和交通建设市场监管职责，落实专项资金、公路养护管理规

定等方面。审计结果表明，区交通局加快构建“干支联通、覆盖

城乡”农村公路网络体系，统筹推进公路项目建设。发现的主要

问题：

1. 建设计划任务管理落实不到位。一是统筹组织管理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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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少下达“四好”农村公路建设计划 73 公里，162 个农村客

运招呼站点建设任务未按期完成。二是 102 个“四好”农村公路

和 11 个普通干线公路项目建设任务里程 425.76 公里申报不实。

三是个别普通干线公路项目未按批准建设内容实施，降低计划建

设标准，不符合交通基础设施提升目标要求。四是 150 个“四好”

农村公路和普通干线公路项目竣工验收不及时。

2. 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一是开展质量安全监督工作不规

范，未按规定编制年度监督计划、部分项目无检查记录等。二是

对参建单位从业行为监管不到位，个别监理投标单位串通投标、

部分监理单位未委托质量检测机构对项目进行独立抽检、部分施

工单位开展的水泥混凝土抗压性能试验检测抽检数量不符合规

范要求。三是勘察设计招标代理机构选取机制不完善，未制定代

理机制选取制度，存在项目重复设计、个别项目计划、设计、招

标脱节等问题。四是部分公路养护职责落实不到位，部分农村公

路存在边沟堵塞、护栏损坏等问题。

3. 交通建设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一是资金计划分配不规

范，G210 双凤桥至苟溪桥段项目超项目需求分配 1234 万元。二

是 4 个单位在交通建设专项资金中列支安全隐患整治及背街小

巷整治等不规范支出 402 万元。三是因项目实施内容不全、项目

验收结算滞后等原因，农村公路建设资金 9526 万元未及时使用。

四是 65 个项目勘察设计因缺乏实际指导性导致重复实施施工图

设计。五是资金专户管理不规范，存在建设资金专户核算机关部

分基本支出和往来收支、2 个交通建设资金专户未及时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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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管理审计情况。重点对空港新城公司、仙桃

数据谷公司、空港经济公司等单位项目建设管理进行审查，发现

的主要问题：

1. 项目建设程序不规范。一是拆分项目规避公开招投标。2

个单位违规将围挡建设、勘察服务项目 471.61 万元拆分直接发

包或比选发包，规避公开招投标。二是 5 个单位 11 个项目 11.43

亿元招标执行不规范，其中有的项目招标文件对投标报价和商

务、技术报价分值制定不合理，造成高价中标。三是围标、挂靠、

违规分包现象仍然存在。5 个单位 11 个项目 35085.7 万元存在围

标、挂靠现象。其中个别项目承建单位负责人不具备相关资质。

四是 2 个单位未严格履行合同收取履约保证金和质保金 282.28

万元。

2. 计划和立项机制不健全，导致项目绩效不高。一是 3 个

项目因建设计划确定程序不规范或未经集体决策，部分项目计划

缺乏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的建成后绩效差。二是渝邻快速通道等

3 个项目因规划调整手续等至今尚未开工建设或项目推进缓慢，

项目进度严重滞后。其中，个别项目延期完工时间长达 4 年。

3. 工程造价管控不严。一是工程结算监管不到位。部分项

目结算内审造价不实，其中个别项目复审审减率达 31.86%。部

分项目结算工作滞后，其中 8 个项目完工 2 年以上仍未办理工程

结算。二是个别项目抗震支架设计不到位，导致清单漏项变更增

加造价 65 万元。

（三）政府投资项目竣工结（决）算审计情况。对 8 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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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进行竣工结（决）算审计，送审金额 31.84 亿元，审定

金额 29.35 亿元，审（核）减投资 2.51 亿元，审减率 7.8%。发

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项目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不扎实。3 个项目

因项目规划、设计质量不高，施工方案论证把关不严，造成设计

变更增大投资 4841.17 万元。二是招投标管理不规范。同茂大道

景观提升工程设计项目 69.6 万元拆分为概念性规划和设计规避

公开招投标。5 个项目未按期发出中标通知书或超期签订合同。

2 个项目招标文件制定或合同约定工程款支付条件不严谨，导致

违规预付工程款等 10441 万元。3 个项目未按期缴纳履约保证金

8190.76 万元。三是现场管理不严格。建设过程收方签证把关不

严、材料核价不规范，工期控制不力，项目超期严重，个别项目

超合同工期 1246 天。四是投资管控不到位。3 个项目因变更核

价把关不严，增大工程投资 3969.85 万元。1 个项目未按建设进

度提前提取信贷资金 4.36 亿元，造成资金闲置增大财务成本

2180 万元。

五、国有资产（源）审计情况

结合区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经济责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任中）审计等项目，重点审计了区属国有公司、行政事业

单位和自然资源资产等 3 类国有资产（源）管理使用情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对全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情

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审计结果表明，区国资委积极落实企业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各项政策，推进国有企业资产规范化管理。各

区属国有企业认真履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强化国有资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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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发现的主要问题：

1.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有待优化。我区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在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2019 年至 2020 年，区属国有企业承担政府

重大建设公益性项目形成资产 134.5 亿元，占总资产 10.11%。12

户一级企业中，涉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9 个，且存在职能交叉等

问题，与国有资产向公共服务领域集中，向重大基础设施集中的

国企改革要求有差距，国有资本聚集不明显。

2. 公司内部治理及经营管理水平尚待提高。一是“三重一

大”事前、事中、事后管控机制不完善，投资风险突出。有的项

目投资决策不科学，投资的企业现已破产清算。二是 1 个公司渣

土自平衡管理有漏洞，存在应平衡未平衡或弃渣不实问题，多支

付渣场费及进度款 1228.66 万元。三是风险防控不力。1 个公司

未对资产处置环节作出具体规定，自行确定评估公司、评估方法

等，存在国有资产低价处置和低价出租的问题。

3. 财务资产管理不规范，成本费用控制不到位。一是 1 个

公司广告宣传费 72.27万元业务不实。二是部分融资中间环节多、

费用高，除正常融资利息外，还签订咨询服务协议支付咨询服务

费等间接融资费用 1.07 亿元。三是因安置房源户型不匹配等原

因，大量安置房空置和大额支付安置过渡费问题同时存在。如，

个别公司截至 2021年 9 月，现存安置房 582套 56791.23 平方米，

发放安置过渡费 4906.93 万元。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在区级部门预

算执行审计中，对相关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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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国有资产出租、处置程序不规范。一是对外出租不规范。

1 个单位未按公开招租程序对外出租 2869.9 平方米国有资产，其

中 3 处房产存在被转租现象。1 个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收取国有房

屋租金 25.88 万元。二是 1 个单位 1 处 401.75 平方米的门市未按

规定纳入区机关事务中心统一管理。三是 1 个单位将账面价值

158.97 万元的医疗设备未经估价等程序直接处置，处置收入仅

0.6 万元。

2. 账实不符。一是 8 个单位购置、报废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等 346.16 万元未登记入账或核销。二是 1 个单位已交付使

用的基建项目未办理竣工结算，未纳入固定资产核算。

3. 国有资产管理不到位。一是 1 个单位 2012 年 4 月已竣工

的学生公寓 1555 平方米至今长达 10 年尚未取得产权证书。二是

3 个单位购置的工程投影仪、多功能质量检测仪等设施设备

1060.8 万元长期闲置，未发挥实际效益。三是 1 个单位购置的配

套耗材等资产未进行出入库管理等。

（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对区生态环境局主要领导干

部开展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审计结果表明，相关领导干部

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

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发现的主要问题：

1. 部分目标任务落实不到位。一是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

规划要求新建区环境监测与监察业务用房、“大气十条”年度目

标任务未按期完成。二是因噪声投诉总量、河流断面水质超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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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影响，近四年环境质量达标率考核均被扣分。

2. 生态环境保护监督责任履行不到位。一是对重点排污单

位监管不到位，2 处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未按期完成，晚于计划完

工时间 1 年。二是对环境影响评价职能履行不到位，23 家企业

应办理未办理环境影响报告表。三是对禁养区畜禽场监管不到

位，已被政策性关闭拆除且获得财政补助 45.64 万元的 1 个畜禽

养殖场违反承诺再次在拆除原址违法搭建养殖棚 40 平方米进行

生猪养殖。

3. 项目监管不到位。一是 2 个中央水污染专项项目 759 万

元未按计划时间建设完工。二是 3 处饮用水源地保护区重复安装

视频监控设备 18.2 万元存在损失浪费。三是油烟治理不彻底，

部分企业整治后仍被多次投诉。

六、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及整改情况

对审计指出的问题，各被审计单位坚持边审边改、立行立改，

层层压实审计整改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整改要求，明确了整改时

间和具体措施。相关主管部门加强监督管理，对审计反映的行业

领域普遍性或共性问题认真研究，推动标本兼治。区审计局严格

落实问题清单对账销号制度，加大审计整改跟踪检查力度，加强

与纪检监察、巡视、组织、财政、国资等部门的贯通协作，推动

问题整改和结果共享。对尚未整改到位的问题，区审计局及有关

主管部门将继续跟踪检查，确保审计整改实效。

针对利用职权谋取利益、套取财政资金等违纪违规问题，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区审计局向纪检监察、主管部门移



― 18 ―

送违纪违法问题线索 18 件，涉及人员 26 人、金额 2976.34 万元。

同期，相关问题线索已办结 7 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1 人，给予

诫勉谈话 2 人，给予 2 个单位警告、4 人处罚罚款 0.8 万元。其

余问题线索正在调查核实中。

七、加强财政财务管理的建议

（一）全力助推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全面落实各项惠企纾困、

减税降费、就业帮扶等政策措施，紧盯市场主体，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加强项目谋划和储备，提高债券资金使用绩效。优化整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架构，加大国有资源资产统筹力度，盘优盘活

财政存量资金和闲置低效国有资源资产。严格贯彻党政机关带头

过“紧日子”要求，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增强财政保障能力，推

动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二）持续深化全面预算绩效管理。推进以绩效为导向的财

政预算制度改革，加大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力度，突出投入

产出的绩效原则，提高财政政策引导效应。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完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健全以结果为导向配置公共资源

的绩效管理机制，狠抓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三个重点

环节，强化重大投资项目成本管控，着力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和使用效益。

（三）加大重点领域项目管控力度。充分做好项目规划和可

行性论证，加强对可研评估、勘察设计等项目前期工作的监督管

理，严格基本建设程序，有效防范和遏制弄虚作假招投标行为。

强化债务风险化解防范，健全财政资金安全防控体系，强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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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监督管理，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监督检查，规范完善资金审

核管理和绩效评价，强化基本民生资金监管，确保惠民政策和资

金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四）加强国有资产资源监督管理。压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管理主体责任，健全完善资产处置制度，建立资金定期清理、

盘活机制。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提升企业盈利能力，加

快“处僵治困”力度，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夯实

“三重一大”决策管理、财务管理、资产产权管理，促进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加强生态环保重点领域监督和执法检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附件：1. 财政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审计发现问题明细表

2. 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发现问题明细表

3.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审计发现问题明细表

4. 建设管理相关审计发现问题明细表

5. 国有资产（源）审计发现问题明细表

6. 2021 年度国有资产审计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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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财政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审计发现问题明细表

序号 问题分类
问题金额
（万元）

明 细 情 况

一 区级财政预算执行及决算草案审计

1 预算编制不精准 27693.7

一是年初预算的 275 个区级项目年中追减率超 50%以上，追减 18378 万元。此外，91 个未编制年初预算的项目年中

预算追加 7932 万元后再追减 7103 万元，追减率超 50%以上。二是 49 个预算单位年初未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4402.05

万元，同时，34 个预算单位年初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9551.37 万元但年中追减率均超 50%以上，追减金额 6684.16 万

元。三是部门预算编制不完整，挤占“预算盘子”。3 个单位少编房屋出租收入等收入预算 677.86 万元。1 个单位在

医疗业务收入和房租收入累计结存 627.94 万元的情况下，仍编制支出预算 3668.29 万元不合理。

2 财政资金统筹有待加强 13320.82

一是 33 个单位收取的国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款、国有资产出租处置收益等非税收入 8377.9 万元未及时上缴区财政，

其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取的业务用房征收补偿收入 2322.94 万元作为其他资金结转结余未及时上缴。二是 102 个

单位结存两年以上垃圾处置费催收工作经费、景观工程项目结余等财政存量资金 2619.98 万元未及时清理缴存财政

统筹使用。

3 专项资金监管仍有薄弱环节 9936.3

一是 2 个专项资金管理机制不健全。会展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制定不严谨、不细化，导致重复补贴一次性落户奖励 90

万元。重点项目前期经费“资金池”规模不明确，自 2013 年起至 2021 年末，预算安排 9366 万元未建立资金使用情

况定期核查监督和上报机制，应收回未收回清算项目前期经费 2527 万元。此外，一碗水人行天桥等项目因可研论

证不充分，项目无法落地实施，投入的前期工作经费增大了财政支出。二是 2018 年“三环十景”项目、互动教育公

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等项目因验收审核把关不严，获补企业通过虚大投资等方式套取骗取专项资金 433.2 万元。三

是 1 个卫生服务中心通过降低标准收治患者入院和分解住院等方式套取医保基金 47.1 万元。

4 项目绩效管理有待加强 3709.98

一是 76 个 2020 年上级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 3709.98 万元因项目推进缓慢、项目分配不及时等，截至 2021 年底

闲置未使用。二是 4 个单位 35 个项目未按规定进行绩效考核评价且无过程跟踪管理，其中部分课题成果与网络文

章重复率较高，项目绩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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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区级部门及街道预算执行审计

1 违规收支 3286.78

一是 2 个单位超标准、自立项目多收诊疗费 134.09 万元（双凤桥、双龙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个部门收取的疫

苗接种服务费长达 4 年时间未入账，截至审计日结存金额 2.2 万元（双凤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是 4 个部门超

预算支出 1940.9 万元（悦来中学、区第二人民医院、区委网信办等）。6 个部门挤占项目经费 66.14 万元用于办公

费等基本支出（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医保局、区信访办、区就业人才中心、王家街道办事处等）。1 个部

门在培训活动尚未开展的情况下年底虚列预算支出 13.4 万元（区科技局）。2 个部门不合规支付工作服或不规范报销

费用 436.02 万元（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科技局）。1 个单位违规将大额现金 694.03 万元用于下属站点承

包款（双凤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 公务车管理仍有待加强 44.86
一是 2 个部门租用公务车未按规定报机关事务中心审批或备案，有的租赁车辆未参照公务用车管理（区科技局、区

第二人民医院）。二是 3 个部门在非定点单位维修公务车 4.38 万元（区科技局、区信访办、特殊教育学校）。

3 财务管理较为薄弱 1786.84
一是财务内控管理缺失。3 个部门会计、出纳或业务经办与核算为同一人，未形成岗位互相分离监管机制。二是 5
个部门往来款项 1786.84 万元长期未清理（区商务委、王家街道办事处等）。三是 2 个部门对下属单位财务监管不

到位，存在大额资金支付未经集体决策、白条报销等问题（区生态环境局、龙塔街道办事处）。

4 工会经费管理不容忽视 140
一是机关经费弥补工会经费不足较随意，工会账户大额存量资金与新增拨款收入并存，结余资金量最高的达 129.63
万元。二是 2 个部门超范围支出工会经费 3.62 万元（回兴小学等）。三是 4 个部门报销票据 6.75 万元不实，存在

虚假报销等隐患（区科技局、区委网信办、区第二人民医院、区就业人才中心等）。

5 政府采购问题仍然存在 1170.69

一是 1 个单位将养老服务站运营项目 328 万元拆分到下属 12 个社区自行邀标实施（龙塔街道办事处）。二是 5 个

单位实施的计算机及网络维护等 9 个项目 264.52 万元直接指定供应商或服务商（区商务委、双龙湖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回兴小学等）。三是 2 个单位实施的 4 个小额采购项目 85.57 万元招标不实，存在投标资料雷同、参与询价公

司互为关联等问题（区医保局、双龙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是 2 个项目采购 492.6 万元存在实际供货方与中标

供应商不一致或设备品牌型号与合同约定不一致问题（区中医院）。

三 镇级财政决算审计及相关检查情况

（一）兴隆镇财政决算审计

1 土地流转政策落实不到位 221.3
对土地流转事项管理不规范，未对部分流转事项进行把关审核，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且缺乏履约保证相应保障

措施，对 6 宗土地流转事项应收取未收取履约保证金 22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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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项资金管理不到位 756.54
一是 2 个“三环十景”农旅融合建设项目因审核验收不严格，虚报部分建设内容，导致专项资金被套取 17.15 万元。

二是 4 个泥结石道路建设等项目 739.39 万元部分建设内容不实、部分路段被碾压、种植的苗木成活率不高，专项项

目绩效不佳。

2 对村级项目实施监管不到位 527.23
一是 4 个村实施的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等 6 个项目 444.39 万元招标比选不实。其中，有的中标公司无相关设备生产

能力及销售代理资质，有的公司中标时间早于公司成立时间。二是 2 个村实施的蓄水池整治等项目 82.84 万元部分

材料采购存在质次价高问题。

（二）村级财政财务资金检查情况

1
村级财务监管体制尚需进

一步完善

一是村委会财务岗位相互制约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管。二是 2 个村委会财务报销未按内控制度要求进行审签，

审批手续不齐全（茨竹镇放牛坪村、大盛镇千盏村）。三是个别项目一事一议决策程序实施不规范，无村民代表参

会（茨竹镇放牛坪村）。

2 资金及支出管理不规范 252.47

一是 7 个村办公费、燃油费等 91.92 万元费用报销不真实、不合理或费用报销依据不充分，其中个别村委会每季度

购买印泥达 40 盒（古路镇兴盛村、木耳镇新合村、大盛镇云龙村等）。二是 2 个村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人居环境整

治农户自筹资金等 147.93 万元（茨竹镇方家沟村、大盛镇千盏村）。三是个别村滞留专项项目结余 12.62 万元两年

以上未及时退回（茨竹镇放牛坪村）。

3 对外投资管理不规范 325.24
一是 1 个村投入 124.24 万元与民营农场共建的龙虾基地未取得同股同权，且项目绩效不佳（大盛镇千盏村）。二是

1 个村对下属公司管理不到位，公司财务核算不规范，实施的精品民宿项目为虚假邀标确定实施单位，工程延期长

达 2 年至今未竣工，财政资金 201 万元沉淀在公司账上（茨竹镇放牛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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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发现问题明细表
序号 问题分类

问题金额
（万元）

明 细 情 况

1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政策措施落

实审计情况

一是工作运行机制不够精细，未明确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项小组各成员单位的职能职责，未对相关川渝合作协议进

行统筹管理和跟踪调度。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南北大道头尾 12.9 公里为双向六车道、中间 14.98 公里为

双向四车道，其“哑铃”形状影响高竹新区与渝北区之间的通行能力。三是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方面，区人力社保

局未在规定时间内将 5012 条历史职称数据上报相关信息系统，影响川渝职称互认。

2
落实交通建设“放管

服”改革事项审计情况
7702.2

一是行政审批改革事项落实不到位，区交通局行政审批科应履行未履行施工图设计和施工许可等行政审批职责，

与“三定”方案不符；初步设计、设计变更、施工许可等行政审批未按规定实行网上审批。二是履行变更审批管

理职责不到位，G210 玉峰山至鱼嘴段改建项目工程重大设计变更 7702.2 万元未按规定报市交通局审批，而自行

下达变更批复。三是交通建设项目设计审批基于建设单位组织的专家评审，由建设单位支付评审费，有违行政审

批的程序正当。四是部分交通建设项目应纳入未纳入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或信用信息不完整。

3
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

康发展政策措施落实

审计情况。

327.61

一是养老服务设施和托育机构的布局规划与老年、幼童人口数量分布不匹配，养老床位和托育机构数分布不均衡。

截至 2022 年 4 月，渝北区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 18.46 张；0-3 岁婴幼儿人口总数为 60031 人，托育机构总数

为 29 个。二是主管部门对养老托育机构监管有待强化。区民政局未对 12 家养老托育机构进行备案管理，相关机

构未取得消防安全合格证明、卫生评价报告等。8 个养老机构收取的保证金未实行专户储存，且部分资金 298.33
万元被挪用于企业运营周转，存在安全隐患和稳定风险。三是高龄补贴管理存在疏漏，一方面 230 名高龄老人或

特困高龄老人应享受未享受高龄津贴或未足额享受护理补贴 23.75 万元，另一方面未及时停发 93 名已死亡人员

高龄失能补贴等 5.53 万元。四是部分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不达标、运营状况不佳。养老机构信息上传不完整、

不及时，部分托育机构存在消防安全不到位、活动场地不符要求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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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审计发现问题明细表
序号 问题分类

问题金额
（万元）

明 细 情 况

（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审计情况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审计情况
551.14

一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农机购置补助和信贷贴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率低，亦未建

立风险担保资金池。二是 4 个股权化改革项目，因项目公司已停止经营等原因，农民股本金 108 万元存在赎

回风险。三是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申报补助不规范，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相互交叉服务申报补助 63.14 万

元存在不实风险。四是个别供销合作社公司违规将基层供销社建设资金 220 万元用于购买重庆佩迪商贸有限

公司股权。五是 9 个基层供销社建设项目 160 万元未达目标。其中，3 个项目建设进度滞后，3 个基层供销

社未实质开展经营，3 个基层供销社修建的办公场地或购置的设施设备被他人占用。六是部分村公益性岗位

“四类人员”占比不高，仅占 9.1%。

（二）集体经济组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检查情况

1
集体经济组织统筹

管理和资源整合有

待加强

一是全区 176 个村均成立了村联合社，11 镇成立了镇联合社，12 个村联合社出资成立了村供销社公司；全

区有 65 个村成立了 58 个村合作社、11 个镇联合社并加挂镇供销公司。部分村委会对应财政资金项目投资成

立了农业公司。此外，还有各村自行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各集体经济主体类型多，主业交叉，融合发展

不够。二是集体经济组织主要依靠政府项目，抽查的 15 个镇、村联合社承接的 170 个项目 10782 万元均为

政府直接发包项目，未实现社会化收益，缺乏自主经营和市场能力。

2 风险防控不到位 393.18

部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且制度执行流于形式，缺乏相互制约机制，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又

有各种兼职身份，导致村干部违规操作风险较大。有的未严格执行回避、不相容职务分离等机制，夫妻双方

互为审批与经办人员；有的村干部及亲属承接项目违规或不合理，部分村社联合社项目 20.25 万元直接发包

给村干部或亲属直接实施；有的镇村合作社管理人员自行询价购买设备等 354.19 万元，承接公司无相关资质；

有的村联合社管理人员违规将“双十万工程”黄桃苗补植款等村集体款项 13.53 万元公款私存；有的村联合

社管理人员违规分红 5.2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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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管理不规范 1765.66

一是 5 个镇村联合社 13 个项目 2047.76 万元招标不实，以虚假招标、拆分项目、直接发包等方式确定施工（供

货）方。二是 4 个镇村联合社 6 个项目 488.49 万元存在围标串标、资质挂靠现象或招标文件设置倾向性条款。

三是镇、村联合社承接政府涉农项目后直接转包现象普遍，抽查涉及 4 个镇村社联合社 6 个项目 803.87 万元。

既增大了投资，又增加了廉政风险和管理难度，也未起到镇、村联合社自行实施获取集体经济收益的作用。

四是 2 个镇村联合社实施的新建道路和采购苗木等项目造价管控不到位，通过虚报工程量等虚大投资 63.3 万

元。1 个镇联合社项目方案设计费用高于市场价 50%。五是 1 个镇村实施的精品民宿等 2 个项目已形成烂尾

或拆除，项目绩效不佳，财政补助资金 410 万元形成损失。

4
资金及支出报销管

控不力
8256.54

一是村联合社普遍存在财务报销依据不充分、审核不严、未审先支等问题。二是 4 个镇联合社费用开支未严

格管控，有的必要性不足，其中个别镇联合社工作人员月均报销油费 0.55 万元。三是现金支付管控不力，镇

联合社大额现金支付较为普遍，有的镇联合社超限额提取备用金 1 万元，有的镇联合社个人出差借款 1 万元

未及时归还。四是 2 个镇“双十万”代付贷款资金等 8254.04 万元滞留在村联合社账上未及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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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建设管理相关审计发现问题明细表
序号 问题分类

问题金额
（万元）

明 细 情 况

（一）2018—2020 年度交通建设管理审计调查情况

1
建设计划任务管理

落实不到位

一是统筹组织管理不到位。少下达“四好”农村公路建设计划 73 公里，162 个农村客运招呼站点建设任务未按期完

成。二是 102 个“四好”农村公路和 11 个普通干线公路项目建设任务里程 425.76 公里申报不实。三是个别普通干线

公路项目未按批准建设内容实施，降低计划建设标准，不符合交通基础设施提升目标要求。四是 150 个“四好”农

村公路和普通干线公路项目竣工验收不及时。

2 履行监管职责不到位

一是开展质量安全监督工作不规范，未按规定编制年度监督计划、部分项目无检查记录等。二是对参建单位从业行

为监管不到位，个别监理投标单位串通投标、部分监理单位未委托质量检测机构对项目进行独立抽检、部分施工单

位开展的水泥混凝土抗压性能试验检测抽检数量不符合规范要求。三是勘察设计招标代理机构选取机制不完善，未

制定代理机制选取制度，存在项目重复设计、个别项目计划、设计、招标脱节等问题。四是部分公路养护职责落实

不到位，部分农村公路存在边沟堵塞、护栏损坏等问题。

3
交通建设专项资金

管理不规范
30152

一是资金计划分配不规范，G210 双凤桥至苟溪桥段项目超项目需求分配 1234 万元。二是 4 个单位在交通建设专项

资金中列支安全隐患整治及背街小巷整治等不规范支出 402 万元。三是因项目实施内容不全、项目验收结算滞后等

原因，农村公路建设资金 9526 万元未及时使用。四是 65 个项目勘察设计因缺乏实际指导性导致重复实施施工图设

计。五是资金专户管理不规范，存在建设资金专户核算机关部分基本支出和往来收支、2 个交通建设资金专户未及时

撤销。

（二）项目建设管理审计情况

1 项目建设程序不规范

一是拆分项目规避公开招投标。2 个单位违规将围挡建设、勘察服务项目 471.61 万元拆分直接发包或比选发包，规

避公开招投标。二是 5 个单位 11 个项目 11.43 亿元招标执行不规范，其中有的项目招标文件对投标报价和商务、技

术报价分值制定不合理，造成高价中标。三是围标、挂靠、违规分包现象仍然存在。5 个单位 11 个项目 35085.7 万

元存在围标、挂靠现象。其中个别项目承建单位负责人不具备相关资质。四是 2 个单位未严格履行合同收取履约保

证金和质保金 282.2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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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划和立项机制不

健全，导致项目绩

效不高

2618.89
一是 3 个项目因建设计划确定程序不规范或未经集体决策，部分项目计划缺乏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的建成后绩效差。

二是渝邻快速通道等 3 个项目因规划调整手续等至今尚未开工建设或项目推进缓慢，项目进度严重滞后。其中，个

别项目延期完工时间长达 4 年。

3 工程造价管控不严 65
一是工程结算监管不到位。部分项目结算内审造价不实，其中个别项目复审审减率达 31.86%。部分项目结算工作滞

后，其中 8 个项目完工 2 年以上仍未办理工程结算。二是个别项目抗震支架设计不到位，导致清单漏项变更增加造

价 65 万元。

（三）政府投资项目竣工结（决）算审计情况

1
项目规划设计等前

期工作不扎实
4841.17 3 个项目因项目规划、设计质量不高，施工方案论证把关不严，造成设计变更增大投资 4841.17 万元。

2 招投标管理不规范 18701.36
同茂大道景观提升工程设计项目 69.6 万元拆分为概念性规划和设计规避公开招投标。5 个项目未按期发出中标通知

书或超期签订合同。2 个项目招标文件制定或合同约定工程款支付条件不严谨，导致违规预付工程款等 10441 万元。

3 个项目未按期缴纳履约保证金 8190.76 万元。

3 现场管理不严格 建设过程收方签证把关不严、材料核价不规范，工期控制不力，项目超期严重，个别项目超合同工期 1246 天。

4 投资管控不到位 6149.85
3 个项目因变更核价把关不严，增大工程投资 3969.85 万元。1 个项目未按建设进度提前提取信贷资金 4.36 亿元，造

成资金闲置增大财务成本 21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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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国有资产（源）审计发现问题明细表
序号 问题分类

问题金额
（万元）

明 细 情 况

（一）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1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有

待优化

2019 年至 2020 年，区属国有企业承担政府重大建设公益性项目形成资产 134.5 亿元，占总资产 10.11%。12
户一级企业中，涉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9 个，且存在职能交叉等问题，与国有资产向公共服务领域集中，向

重大基础设施集中的国企改革要求有差距，国有资本聚集不明显。

2
公司内部治理及经营

管理水平尚待提高
1228.66

一是“三重一大”事前、事中、事后管控机制不完善，投资风险突出。有的项目投资决策不科学，投资的企

业现已破产清算（临空投公司）。二是 1 个公司渣土自平衡管理有漏洞，存在应平衡未平衡或弃渣不实问题，

多支付渣场费及进度款 1228.66 万元（空港新城公司）。三是风险防控不力。1 个公司未对资产处置环节作出

具体规定，自行确定评估公司、评估方法等，存在国有资产低价处置和低价出租的问题（空港新城公司）。

3
财务资产管理不规

范，成本费用控制不

到位

72.27

一是 1 个公司广告宣传费 72.27 万元业务不实（临空招商公司）。二是部分融资中间环节多、费用高，除正常

融资利息外，还签订咨询服务协议支付咨询服务费等间接融资费用 1.07 亿元（创新经济走廊公司）。三是因

安置房源户型不匹配等原因，大量安置房空置和大额支付安置过渡费问题同时存在。如，个别公司截至 2021
年 9 月，现存安置房 582 套 56791.23 平方米，发放安置过渡费 4906.93 万元（空港新城公司）。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

1
国有资产出租、处置

程序不规范

一是对外出租不规范。1 个单位未按公开招租程序对外出租 2869.9 平方米国有资产，其中 3 处房产存在被转

租现象（双龙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 个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收取国有房屋租金 25.88 万元（区第二人民医院）。

二是 1 个单位 1 处 401.75 平方米的门市未按规定纳入区机关事务中心统一管理（区就业人才中心）。三是 1
个单位将账面价值 158.97 万元的医疗设备未经估价等程序直接处置，处置收入仅 0.6 万元（区第二人民医院）。

2 账实不符 346.16
一是 8 个单位购置、报废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346.16 万元未登记入账或核销（双凤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空港实验小学等）。二是 1 个单位已交付使用的基建项目未办理竣工结算，未纳入固

定资产核算（区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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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有资产管理不到位 1060.8
一是 1个单位 2012年 4月已竣工的学生公寓 1555平方米至今长达 10年尚未取得产权证书（区特殊教育学校）。

二是 3 个单位购置的工程投影仪、多功能质量检测仪等设施设备 1060.8 万元长期闲置，未发挥实际效益（区

商务委、悦来中学、区疾控中心）。三是 1 个单位购置的配套耗材等资产未进行出入库管理等（区疾控中心）。

（三）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情况

1
部分目标任务落实不

到位

一是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划要求新建区环境监测与监察业务用房、“大气十条”年度目标任务未按期

完成。二是因噪声投诉总量、河流断面水质超标等指标影响，近四年环境质量达标率考核均被扣分。

2
生态环境保护监督责

任履行不到位
45.64

一是对重点排污单位监管不到位，2 处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未按期完成，晚于计划完工时间 1 年。二是对环境影

响评价职能履行不到位，23 家企业应办理未办理环境影响报告表。三是对禁养区畜禽场监管不到位，已被政

策性关闭拆除且获得财政补助 45.64 万元的 1 个畜禽养殖场违反承诺再次在拆除原址违法搭建养殖棚 40 平方

米进行生猪养殖。

3 项目监管不到位 777.2
一是 2 个中央水污染专项项目 759 万元未按计划时间建设完工。二是 3 处饮用水源地保护区重复安装视频监

控设备 18.2 万元存在损失浪费。三是油烟治理不彻底，部分企业整治后仍被多次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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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1 年度区级国有资产审计情况
专项报告

为深入贯彻中央和市委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的决策部署

和《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委关于建立区人民政府向区人大常委会报

告国有资产情况制度的实施意见》，现将 2021 年度区级国有资

产审计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按照区委、区政府和市审计局

工作部署，区审计局对全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计调查，对重庆空港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重庆临空招商集团

公司资产负债损益情况，以及区人力社保局、区科技局等 17 个

单位 2021 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

重点关注了国有资产的管理使用情况。共审计（调查）29 个单

位。审计结果表明，至 2021 年末，我区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国有

资产监管体系，经营性国有资产实现集中统一监管，完成行政事

业单位经营性国有房地产移交 14.44 万㎡。国有企业运行态势总

体较好，资产规模逐步壮大，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 2017 年 648

亿元增长到 1130 亿元。

一是国有企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突出。区属国有企业不

断健全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了内部管控，国有公司经营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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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拓展到园区开发建设及运营管理、资本投资运营、旧城拆迁改

造、项目代建、专业招商及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等多个领域，积极

推进各项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助力川渝高竹新区开发建设，落实

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助企纾困等政策，促进了我区社会经济发展。

二是国有资产盘活利用力度加大。区政府进一步强化国有资

产统筹管理，盘活利用 8.82 万㎡资产，通过调拨、调剂、市场

经营等方式，既增加了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又有效解决我区行政

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困难问题等。按照“尊重历史、分类办理”的

原则，完成 200 余宗国有房产的“两证遗留”问题，完成 12.1

万㎡办公用房权属登记。

三是国有资产监管体制进一步完善。区政府出台新的《渝北

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国有资产配置、

使用、处置、评估等环节。区国资委印发了《企业违规经营投资

责任追究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行政决策事项监管审批（备案）

流程》《关于做好区属国有公司债务风险管控有关工作的通知》

等，有效防范企业经营风险。区国资委和区机关事务中心运用信

息化手段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国有资产审计情况。截至 2021 年末，全区共有

区属国有企业 43 户，其中一级或参照一级管理的企业 12 户，二

级企业 23 户，三级企业 8 户。区属国有公司资产总额 1146.52

亿元，负债总额 845.46 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301.06 亿元，资

产负债率 73.7%。对全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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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1.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有待优化。我区国有资本主要集中在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2019 年至 2020 年，区属国有企业承担政府

重大建设公益性项目形成资产 134.5 亿元，占总资产 10.11%。与

国有资产向公共服务领域集中，向重大基础设施集中的国企改革

要求有差距，国有资本聚集不明显。

2. 公司内部治理及经营管理水平尚待提高。一是“三重一

大”事前、事中、事后管控机制不完善，投资风险突出。有的项

目投资决策不科学，投资的企业现已破产清算；有的企业投资建

设的大数据平台一直未运行，形成闲置浪费。二是 1 个公司渣土

自平衡管理有漏洞，存在应平衡未平衡或弃渣不实问题，多支付

渣场费及进度款 1228.66 万元。三是风险防控不力。1 个公司未

对资产处置环节作出具体规定，自行确定评估公司、评估方法等，

存在国有资产低价处置和低价出租的问题。

3. 财务资产管理不规范，成本费用控制不到位。一是 1 个

公司广告宣传费 72.27万元业务不实。二是部分融资中间环节多、

费用高，除正常融资利息外，还签订咨询服务协议支付咨询服务

费等间接融资费用 1.07 亿元。三是因安置房源户型不匹配等原

因，大量安置房空置和大额支付安置过渡费问题同时存在。如，

个别公司截至 2021年 9 月，现存安置房 582套 56791.23 平方米，

发放安置过渡费 4906.93 万元。

（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情况。在区人力社保

局、区科技局等 17 个区级部门预算执行审计中，对相关行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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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性资产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 国有资产出租、处置程序不规范。一是对外出租不规范。

1 个单位未按公开招租程序对外出租 2869.9 平方米国有资产，其

中 3 处房产存在被转租现象。1 个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收取国有房

屋租金 25.88 万元。二是 1 个单位 1 处 401.75 平方米的门市未按

规定纳入区机关事务中心统一管理。三是 1 个单位将账面价值

158.97 万元的医疗设备未经估价等程序直接处置，处置收入仅

0.6 万元。

2. 账实不符。一是 8 个单位购置、报废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等 346.16 万元未登记入账或核销。二是 1 个单位已交付使

用的基建项目未办理竣工结算，未纳入固定资产核算。

3. 国有资产管理不到位。一是 1 个单位 2012 年 4 月已竣工

的学生公寓 1555 平方米至今长达 10 年尚未取得产权证书。二是

3 个单位购置的工程投影仪、多功能质量检测仪等设施设备

1060.8 万元长期闲置，未发挥实际效益。三是 1 个单位购置的配

套耗材等资产未进行出入库管理等。

三、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建议

（一）深化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对照中央和市级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处僵治

困”力度，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进国有企业市

场化转型，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益，进一步夯实国有企业“三重

一大”决策管理、财务管理、资产产权管理，不断提升企业盈利

能力，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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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化管理，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进一步规范国有

资产交易行为，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盘活基础设施等存量资产，

加大对闲置低效资产的处置力度，拓宽社会投资渠道，扩大有效

投资。进一步健全完善国有资产报废管理制度和国有资产定期清

理、盘活机制，从制度层面规范国有资产管理。

（三）强化管控，切实防范国有企业风险。进一步压实国有

资产管理主体责任，完善国资监管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资产、资

源优化配置，严控企业债务风险，强化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双

重管控，严格落实企业采购管理和工程造价管控制度。切实深化

审计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联动协作，完善追责问责机制，切实防

范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